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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语委〔2017〕1号

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印发
《2017年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要点》的通知
市语委各委员单位，各高等学校，各区语委：
现将《2017年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遵照执行。
附件：2017年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要点
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17年3月20日

2017年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要点
2017年，本市语言文字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围绕国家和上海市中长期教育及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总体部署,积极实施国家和上海市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主动服务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大都市建设和国际化需求，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上海语言资源、努力规范公共场所外文使用，全面提高市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语言文化素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进一步完善语言文字管理体制，不断强化语言文字公共服务，构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发挥主导作用、其他语言文字各尽其能的多样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
一、科学规划语言文字事业发展
（一）规划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指导、推动、督促各区和各学校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和《上海市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十三五”规划》，确保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二）加强语言文字科学研究。调研本市实施《上海市公共场所外国文字使用规定》的情况，并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形成调研报告。编写出版上海市语委白皮书《上海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17年）》。支持市教科院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结合各自实际试点建设国家语言文字智库。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团体以多种方式为社会提供语言文字服务。
二、依法管理社会语言文字应用
（一）依法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建设。积极贯彻落实《教育部  国家语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及其指导标准，指导、督促各区和高等学校开展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达标建设的自查工作，切实完善学校语言文字工作长效机制。组织开展对上海健康医学院等12所高校的语言文字工作评估。积极推动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根据《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暂行办法》《上海市区县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指标》的要求，做好相关工作。
（二）依法开展社会语言文字应用监督监测。积极完善公共场所语言文字应用的监管机制，努力形成“语委牵头、条块结合、专家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的联动监管机制和规范有序的工作程序。委托上海市语言文字水平测试中心和《咬文嚼字》杂志社，建立语言文字监测专家队伍，根据不同任务需要组织社会志愿者参与语言文字应用的监督监测工作。加强对网络低俗语言的监测和研究。继续组织中学生开展公共场所“啄木鸟”社会实践活动。加强对重点领域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监督检查，调查机场、宾馆、博物馆及其他外籍人士聚集区域的外语使用情况，形成上海市外语使用状况调查报告。
三、推进阅读推广和经典诵读行动
（一）继续推进“书香校园”阅读推广行动。加强书香校园建设，开展书香校园优秀阅读案例征集活动，继续举办教师阅读指导培训。加强阅读品牌建设，创建上海学生阅读推广联盟，开展“阅读小达人”在线阅读体验、电视嘉宾导读、中小学生情境化阅读等活动。加强阅读推广平台建设，上海学生阅读联盟及各项阅读品牌活动依托上海教育博览会，以“悦读悦美·书香伴成长”为主题开展阅读推广专题展示，搭建阅读窗口和教育平台，提供优质的阅读内容，集中展示书香校园建设的成效、阅读推广的有益经验、文化系统的优质阅读资源等，以文教结合引领阅读风尚，营造浓郁的阅读氛围。
（二）继续推进中华经典诵写讲行动。开展诵读、书写和讲解中华经典诗文活动。继续举办“书法名家进校园”活动，培育“诗词大会”“成语大会”“汉字听写大会”等语言文化品牌。继续举办长三角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邀请赛、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经典诵读等文化传承活动。组织开展上海市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展示活动，不断提升师生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人文素养。
四、科学保护上海语言资源
（一）保护地方语言文化资源。开展“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上海地方成果整理、开发和应用，编写分省语言资源集。研究制定上海语言文化体验展示馆建设方案。
（二）指导高校和区积极开展上海地方语言文化进校园活动。
五、扎实做好语言文字水平测试工作
（一）加强测试管理工作。指导市语言文字水平测试中心进一步加强对测试员队伍的注册培训工作，提升测试工作管理水平。
（二）指导市语言文字水平测试中心继续做好普通话水平测试和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工作。加强普通话教学指导，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和中职学生普通话免费测试的参测率和合格率。继续组织本市18所学校内地新疆班、西藏班学生的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继续推进相关人员的汉字应用水平测试。
（三）开展实用汉语能力测试。继续推进面向在沪外籍人士的“实用汉语能力测试”项目的培训测试工作，重点推进国际学校学生测试试点工作，为在上海生活、学习的外国学生提供语言教育服务。
六、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教育
    （一）加强对上海高校语文教育联盟的工作指导。指导上海高校语文教育联盟开展教学研讨和课题研究等活动，开展上海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课程与教材建设，不断提升语文类课程的教学水平，增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功能。
（二）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力度。根据国家语委“大力提升农村地区普通话水平”的工作要求，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的实施,在本市远郊区全面推进普通话普及攻坚工程。组织开展第二十届全国推普宣传周活动，指导各区和行业系统大力宣传贯彻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开展形式多样的推普宣传活动。
（三）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培训。继续指导市语言文字水平测试中心开展语言文字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等内容的专题培训工作，不断提升语言文字工作队伍的业务能力。
（四）加强语言文字类媒体建设。进一步加强市语委门户网站“上海语言文字网”的建设与管理，完善信息更新与发布机制。充分发挥“上海语言文字测试中心网”以及《语言文字周报》《咬文嚼字》《语言文字政策研究》《魅力汉语》等本市语言文字类媒体的宣传阵地作用，不断扩大其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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